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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清算中实物分配的涉税问题

资料图片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惠翔

笔者遇到这样一个案件： 债务人企业 B 在借用土地上建有

厂房， 有建筑规划许可证但无产权登记。 进入破产分配程序后，

管理人认为该建筑物不适合拍卖， 为提高清偿效率， 经债权人会

议表决同意将该厂房以评估价值实物分配给最大债权人 A， A 遂

要求管理人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由此， 引出了实物分配 （以物抵债） 的涉税问题， 本文拟作

简要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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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分配

会产生哪些税收

我国 《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一

十四条规定， 破产财产的分配应当

以货币分配方式进行， 但是， 债权

人会议另有决议的除外。

据此， 破产财产的分配除货币

方式外， 也包括实物分配方式。 实

物分配同样会产生纳税义务。

从税法的角度， 实物分配 （实

际是以物抵债） 可拆解为转让非货

币资产、 以非货币资产清偿债务两

个行为， 从而产生相应的纳税义

务， 以本案例为例：

1.B 企业转移实物资产涉及增

值税 （附加）、 企业所得税、 土地

增值税以及印花税。

在增值税上， 销售的概念是广

义的。

根据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 规定， 销售货物， 是指有偿转

让货物的所有权； 有偿， 是指从购

买方取得货币、 货物或其他经济利

益， 故实物分配 （以物抵债） 虽未

产生现金流但仍是取得经济利益的

行为， 需要缴纳相应的增值税及附

加。

在企业所得税上， 根据 《企业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规定， 企业发

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以及将货

物、 财产、 劳务用于捐赠、 偿债、

赞助、 集资、 广告、 样品、 职工福

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 应当视

同销售货物、 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

务， 故实物分配 （以物抵债） 应当

视同销售， 但企业资不抵债有可弥

补亏损， 故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土地增值税上， 由于厂房评

估价 1307 万元低于账面原值 3890

万元， 未发生增值， 故无需缴纳土

地增值税。

在印花税上， 根据我国 《印花

税法》， 征税对象是在中国境内书

立应税凭证、 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

和个人；

应税凭证， 是指 《印花税税目

税率表》 列明的合同、 产权转移书

据和营业账簿。

由于转让抵债房屋凭证属于

“产权转移书据”， 故应缴纳印花

税。

2.A 企业取得实物资产涉及契

税、 印花税。

在契税上， 根据我国 《契税

法》 规定， 在中国境内转移土地、

房屋权属， 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

税纳税人；

以作价投资 （入股）、 偿还债

务、 划转、 奖励等方式转移土地、

房屋权属的， 应当依法征收契税。

但是， 由于本案所涉厂房并未

办理产权登记， 土地使用权也不属

于 B 企业， A 企业无法办理房屋

权属变更， 故契税应不发生。

关于印花税， A 企业应如 B

企业同样缴纳相应的印花税。

以此粗略计算， 本次 B 企业

应纳税额约 70 万元 （增值税率

5%， 含附加税）， A 企业应纳税额

为 0.6535 万元 （印花税率为合同

金额的万分之五）。

新生税款

性质与清偿顺序

在破产程序中， 税务部门具有

双重身份， 既是破产受理前债务人

企业所欠税收的债权人， 又是破产

受理后新生税款的主管机关。

那么， 税务部门是否需要就新

生税款补充申报债权？ 答案是不需

要。

因为新生税款 （清算所得税除

外） 的性质并不是破产债权， 而是

破产程序的成本， 它更适合归入破

产费用或共益债务的范畴。

根据 《企业破产法》 第四十一

条、 四十二条规定， 所谓破产费用

指的是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 管

理、 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

用， 以及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

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共益

债务指的是“破产程序中为全体债

权人的共同利益而支出的各项费用

或者承担的必要债务”， 比如管理

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

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

债务。

由此分析， 破产程序中为处置

破产财产而产生的增值税、 印花税

等积极性质的税种， 可以归入“变

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

持续产生的房产税、 城镇土地

使用税等消极性质税种， 可以归入

“管理债务人财产的费用”；

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

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所产生的税费可以归入“履行双方

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

务”。

因此， 可以列入破产费用或者

共益债务的新生税款应优先于职工

债权、 税收债权和普通债权以破产

财产随时清偿。

但是， 新生税款归于破产费用

或者共益债务意味着本就不足额的

债权清偿率进一步下降。

有学者认为， “必须看到， 对

于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支出而

言， 收取方是负有一定义务、 付出

一定对价的。 比如， 破产财产的保

管费用， 管理人向保管人支付费

用， 保管人负有保管义务； 再如，

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 管理人缴纳

诉讼费， 人民法院负有依法裁判义

务。 ……， 税收是由交易双方以外

的第三方 （国家） 无偿收取， 收取

方并未因此付出具体的对价。 并

且， 这种界定和清偿顺序， 还使得

普通债权清偿状况雪上加霜。”

可以作为借鉴的是， 日本破产

法对于新生税款的分类更为精细

化， 它将破产程序开始时纳税期限

尚未届满或者纳税期限经过未满 1

年的税收债权 （比如持续发生的房

产税） 作为财团债权， 相当于我国

法律上的破产费用， 但将破产程序

开始后因处置财产而新生的税收债

权， 一般归属于劣后债权， 以此平

衡国家、 社会和个体利益。

能否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

既然根据目前的税收法规和司

法实践， 普通债权因新生税款加入

而导致的清偿率下降是板上钉钉的

事， 那接受实物分配的债权人可以

通过什么途径来减少损失？

笔者认为， 尽管企业凭借法院

民事裁定、 评估报告和管理人出具

的移交文件已经可以办理实物资产

的入账手续， 但从税收筹划的角

度， 债权人应力争要求开具相应金

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以取得增值

税进项税额抵扣以及固定资产折旧

（所得税） 税前列支利益。

1.根据我国增值税法规， 增值

税是以商品、 劳务和服务在流转过

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而征

收的一种流转税， 应纳税额是当期

销项和进项税额相抵扣后的余额，

这就意味着， 有进项税额， 就可以

抵扣销项税额， 从而起到节税的效

果。

同时， 疫情期间， 国家为扶持

企业大规模实施“留底返税” 的政

策， 意味着如果当期有进项税额没

有抵扣完毕的， 还可以要求以现金

方式退还到企业账户， 从而增加企

业的现金流量。

至于抵扣的方式， 《增值税暂

行条例》 第八条规定， “下列进项

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

（一） 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2.根据企业所得税法， 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 企业按照规定计

算的固定资产折旧， 予以扣除。

至于扣除项目的依据， 国家税

务总局在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

证管理办法》 中规定， 企业在境内

发生的支出项目属于增值税应税项

目的， 对方为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增

值税纳税人， 其支出以发票 （包括

按照规定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

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由于“实物分配 （以物抵债）”

属于增值税的应税项目， 故应当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才能税前列支相

关折旧费用。

3.增值税发票由谁开具， 如何开

具？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征

管若干事项的公告》 （2019 年第 48

号）， 明确在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

申请之日至企业注销之日期间， 企业

应当接受税务机关的税务管理， 履行

税法规定的相关义务。

破产程序中如发生应税情形， 应

按规定申报纳税。

从人民法院指定管理人之日起，

管理人可以按照 《企业破产法》 第二

十五条规定， 以企业名义办理纳税申

报等涉税事宜。 企业因继续履行合

同、 生产经营或处置财产需要开具发

票的， 管理人可以以企业名义按规定

申领开具发票或代开发票。

至于自行开具还是向税务部门申

请代开则取决于税务部门是否根据

“以票控税” 的规定停供发票， 如停

供发票， 则管理人可向税务部门申请

代开。

总之， 企业破产中的涉税问题是

一类发生频率比较高、 专业性非常强

的问题， 管理人处理得好皆大欢喜，

处理不好则可能激化矛盾， 有必要引

入专业的律师、 会计师和税务师来协

助处理。

当然， 代理债权人的律师也应提

高各类涉税问题的处理能力， 为债权

人出谋划策， 争取合法利益的最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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